
              

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

关于公开选任辉县市诚鑫物资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案件管理人的公告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牛四清的申请，于 2024

年 11月 4日作出（2024）豫 07破申 32号裁定书，裁

定受理了辉县市诚鑫物资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 2024年 11月 28日作出（2024）豫 07破申 32号之

一裁定书，指定本院审理该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

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等相关规定，本院决定采取摇

号方式公开选任管理人，现公告如下：

一、企业基本情况

辉县市诚鑫物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5 月 9

日，注册资本 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为崔清

元。

二、报名条件

1.已编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破产管理人名册》

中注册地位于新乡地区的一、二级管理人；

2.本次报名接受联合报名，支持两家性质不同且

均编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破产管理人名册》的中

介机构联合报名；

3.申报机构在近三年内担任管理人终结破产程序



案件三件以上；

4.申报机构团队成员具有相应资质的不少于 15

人，可以派出的管理人团队成员中具有相应资质人员

不得少于 7 人，具有破产工作经验的人员不得少于 5

人；

5.近三年未因执业问题受到司法、行政机关、行

业组织的处罚；

6.不存在从事管理人工作过程中，因履职失职而

受到法院、债权人委员会等利益相关人的重大负面评

价；

7.不存在处于分立、重大诉讼等可能导致管理人

团队成员发生重大变化的事项；

8.不存在依照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应当回避或依

法不应被指定为破产案件管理人的情形；

9.报名机构及其人员不得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

指定管理人的规定》中不得或不宜担任管理人的情形；

10.已编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破产管理人名册》

中注册地位于新乡地区的一、二级管理人，不符合上

述第 3 条要求的，可联合非新乡地区的编入河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管理人名册中的一级管理人报名，对该一

级管理人要求为近三年内担任管理人终结破产程序案

件三件以上；

11.不接受已经在本院正在审理的破产案件中担

任管理人的机构申报作为本案的管理人。

三、报名方式



报名参加指定管理人的中介机构应于报名期届满

前向本院直接提交申报书及与申报书内容相对应的证

件、资料（相关资料一式三份，其中一份不装订）。

申报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1、申报机构的基本情况；

2、拟委派从事本案管理人工作的团队成员的姓名、

基本情况、学历、执业年限、近三年来主要业绩等情

况；

3、申报机构拟定的管理人工作方案，包括但不限

于工作计划、完成工作时间、组织架构、职责分工、

主要工作内容预案等；

4、管理人报酬的收取方案；

四、选取方式

我院在符合报名资格的机构范围内通过摇号方式

确定管理人。

五、报名时间截止 2025年 1月 18日下午 5时 30

分；报名地点：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司法技术科；

联系人：秦文明，电话：18737387183。

              二〇二五年一月八日


